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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高速公路 

建设项目投资模式有关事宜的通知 

川办发〔2017〕22 号 

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

会投资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5〕41 号）精神，为推进交通

运输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速公路项目建设

运营，充分激发高速公路投资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，现就规

范我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资模式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由省政府按照有关规定，授权市（州）

政府作为工作主体组织实施。交通运输厅具体负责全省高速公路

行业管理。省发展改革委和财政厅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依

规做好建设项目的监管和协调服务。 

二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采用社会投资（BOT）、政府和社会

资本合作（“BOT+政府补助”或“BOT+政府股权合作”）、政府投资

（政府还贷）等三种投资模式组织实施。市（州）政府应根据高

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模式，报省政府审定。 

三、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，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，高速公路

建设项目应首先采用 BOT 方式，需政府给予资金补助或入股分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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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采用“BOT+政府补助”或“BOT+政府股

权合作”的方式，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方式，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

应管理经验、专业能力、融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的社会投资

人。同时，鼓励采用打捆招商的方式支持贫困地区高速公路建设。 

四、没有产生投资人的高速公路项目，可由市（州）政府根

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，报省政府同意后，按政府还贷模式实施。

政府还贷项目投资人由省政府根据项目特点和建设运营需求，综

合考虑技术能力、管理经验和财务实力等因素审定。 

五、改扩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模式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

原则，由省政府审定。 

六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（州）政府向省政府

申请批准（授权）投资模式。跨不同市（州）区域的建设项目，

由所在地市（州）协商确定的牵头主体负责具体工作。 

 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7 年 3 月 6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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